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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3年8月，吴某（男）与刘某举行

订婚仪式，给付彩礼 22.8 万元。后因

刘某发现吴某隐瞒患有重大疾病导致

不能生育的情况，未再办理结婚登

记。双方没有共同生活过。吴某遂提

起本案诉讼，请求刘某返还全部彩礼

22.8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且未共同生活，符合法律规定的返还

全部彩礼的法定情形，但因吴某向刘某

隐瞒了自身存在重大疾病导致不能生

育的情况，其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这一结

果存在过错，应对返还彩礼数额予以酌

减。经法院调解，刘某酌情向吴某返还

彩礼20万元，吴某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系因

吴某向刘某隐瞒其身患重大疾病导致，

吴某存在过错，在处理相关纠纷时应对

该情形予以考虑。经人民法院调解，对

刘某返还彩礼数额予以适当酌减，体现

了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等保护。

因彩礼给付方隐瞒自身重大疾病导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应考虑其过错情况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酌减

——吴某诉刘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

短期内多次“闪婚”并收取高额彩礼
可以认定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

——赵某诉孙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一

【基本案情】

2020 年 10 月，赵某（男）与孙某经

人介绍相识，同月双方登记结婚。赵某

向孙某给付彩礼8.6万元，婚后未生育

子女。2021 年 6 月，赵某提起本案诉

讼，主张孙某将婚姻作为获取财物的手

段，请求判决双方离婚，由孙某返还全

部彩礼，主要理由是：婚后孙某主要在

娘家居住，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不超过一

个月，其间因孙某一直主张身体不适无

夫妻之实，双方还经常因孙某索要财物

一事发生矛盾，2021年3月再次为此事

争吵后，孙某回娘家不再与其联系。

经法院查明，近 4 年内，孙某另外

还有两段婚姻，均是与男方认识较短

时间后便登记结婚，分别接收彩礼 8

万元、18 万元。在两段婚姻所涉离婚

诉讼中，男方均提到双方婚后不久即

因钱财问题发生矛盾，之后孙某就回

娘家居住，没有夫妻生活。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

及当事人陈述，孙某在四年内就已涉及

三起离婚纠纷，结婚仓促，婚姻关系维

系时间短，且男方均表示，孙某收取

了较高数额的彩礼，婚后双方只有夫

妻之名，孙某在双方发生矛盾后即回

娘家居住，没有继续与男方共同生活

的意思表示。综合全部在案证据，可

以认定孙某的行为属于以彩礼为名

借婚姻索取财物。故判令解除婚姻

关系，由孙某返还全部彩礼 8.6 万元。

【典型意义】

根据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二条

规定，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

另一方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

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形

成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本案中，

虽然孙某已与赵某办理结婚登记，但婚姻

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孙某主要在娘家居

住，双方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

状态。同时，结合双方经常因孙某索要钱

财发生争吵以及孙某之前所涉两次离婚

纠纷的具体情况，人民法院认定其有通过

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判令其全额返还彩

礼，再次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司法

态度，维护正常的婚恋秩序。

案例二

婚介机构以保证“闪婚”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
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返还部分费用

——林某诉某婚介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婚介公司的广告宣传中有提供

“闪婚”服务等内容。2024 年 1 月 15

日，该婚介公司向林某（男）发送了赵

某的个人信息。2024 年 1 月 18 日，林

某与该婚介公司签订《（男方）婚姻介

绍服务合同》后支付服务费 17 万元。

2024 年 1 月 19 日，林某与赵某登记结

婚。后双方因发生矛盾，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经法院调解离婚，赵某退还了

彩礼。其间，双方未共同居住。林某

遂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因服务合同目

的无法实现，请求由婚介机构返还全

部服务费17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婚介机构作为特殊

的服务行业机构，应当秉承诚实信用的

服务理念为委托人提供服务，严格遵守

行业规范，妥善履行合同义务。本案

中，婚介机构在提供婚介服务过程中没

有充分评估双方感情基础，未能妥当履

行合同义务，反而以提供“闪婚”服务为

名借机收取高额服务费。但考虑到婚

介机构提供婚姻信息、陪同必然产生一

定费用，林某对赵某缺乏了解就匆匆结

婚，自身也存在过错，酌情考虑扣除 2

万元劳务费等合理费用，判令婚介公司

返还服务费15万元。

【典型意义】

现实生活中，婚介机构为未婚男女

牵线搭桥，成就美好姻缘，本是好事，适

当收取服务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但

如利用未婚男女急于寻找佳偶的心理，

以提供“闪婚”的中介服务为名收取高

额服务费，则该行为违反了婚介服务的

应有之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

悖。“闪婚”当事人因婚前缺乏深入了

解，感情基础不牢，容易“闪离”。在此

情况下，当事人主张高额服务费应予返

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婚介机构履行

合同情况、当事人离婚原因等因素，认定

具体返还金额。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进一步促推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最高人民法院认真总结涉彩礼纠

纷司法解释施行以来各地遇到的具体情况，结合人民群众反映较多的热点问题，日前发布第二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核心提示

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据《人民法院报》

一方基于索取财物目
的与另一方建立恋爱
关系、作出结婚承诺，
可以认定为借婚姻索

取财物
——王某诉李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四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王某（男）与李某通过微

信相亲群相识。同月下旬，李某向王某表

达交往意愿，并提出在共同生活和办理

结婚登记之前王某要给其25万元，王某

表示同意，双方遂建立恋爱关系。自

2023 年6月至2024 年2月，李某多次以

支付房屋租金、买首饰及其他生活消费

为由，向王某索取12万余元。其间，双

方一直异地生活，主要通过微信联络，

李某主动与王某联系几乎均以索要钱

款为目的，其余时间则以工作忙碌等为

由拒接、忽视王某的电话，且其从未回

赠过王某财物。因自2024年2月起李某

拒接王某电话，对王某的领证提议采取

推脱、逃避的态度，并多次表示“给够钱

才领证”，双方产生隔阂，王某提起本案

诉讼，请求李某返还所得钱款 12 万余

元。李某抗辩称，王某在恋爱中自愿赠

与的财物不应返还。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恋爱中的赠与是

指男女双方为增进感情，主动、自愿

赠与对方财物以表心意，且通常为互

相赠与，若日后双方未结婚，赠与的

财物一般无须返还。借婚姻索取财

物则是一方为取得财物而与另一方

建立恋爱关系、作出结婚承诺，给付

一 方 通 常 是 被 迫 而 非 自 愿 赠 与 财

物。本案中 ，结合双方交往真实意

图、给付财物态度、相处模式及感情

状况等事实可以看出，李某对双方的

感情持漠然态度，其与王某建立恋爱

关系是为了利用王某对结婚的期待

索要财物从而满足物质需求，李某的

行为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李某应

将王某给付的钱款全部返还。故判

令李某返还全部 12 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李某在此段关系中名为恋

爱、实为索财，其仅在有物质需要时才与

王某联系。同时，李某虽表示可以结婚，

但明确表示“给够钱才领证”，索取财物

意图明显。尽管李某索要的单笔款项价

值不大，但不能将王某的赠与行为视为

正常恋爱中的赠与，而是认定李某借婚

姻索取财物，按照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

第二条规定，李某应全部返还。


